
第一单元  公司法基本概念与制度 

 

5、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 

（1）有限责任公司（3 条） 

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 

①公司连续 5 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 5 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法律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 

②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 

③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

续的。 

 

（2）股份有限公司（半条） 

仅限于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有异议。 

 

【例-单选题】甲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其拟与乙公司合并的事项。投票之前，甲公司股东王某、李某和张某

在股东会上均明确表示异议。之后，王某对该合并决议投了反对票，李某投了弃权票，张某投了赞成票。该项

决议通过后，三人各自请求甲公司收购其股权。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A.王某、李某和张某皆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B.王某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李某、张某不享有该权利 

C.王某和李某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张某不享有该权利 

D.王某、李某和张某皆无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答案：B 

解析：只有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不包括弃权票）的股东王某，才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 

 

6、股东代表诉讼 

（1）股东代表（公司）诉讼 

侵权人 程序 起诉股东资格 名义 

董事、高管 监事会→股东 ①有限责任公司：任一股

东。 

②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180

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1%以上股份的股东。 

①拒绝提起诉讼。 

②自收到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未提起诉讼。 

③情况紧急下股东可以

以自己的名义起诉。 

监事 董事会→股东 

公司以外 

的他人 

董事会或监事会 

→股东 

 

（2）股东直接诉讼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直

接作为原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解释】司法解释 

①股东依据公司法规定直接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他人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

讼。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符合公司法规定条件的其他股东，以相同的诉讼请求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列为

共同原告。 

②股东依据公司法规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胜诉利益归属于公司。股东请求被告直接向其承担民事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③股东依据公司法规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其诉讼请求部分或者全部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公司应当承担

股东因参加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 

 

【例-单选题】某有限责任公司有甲、乙、丙三名股东。甲、乙各持 8%的股权，丙持 84%的股权。丙任执行董



事，乙任监事。甲发现丙将公司资产以极低价格转让给其妻开办的公司，严重损害了本公司利益，遂书面请

求乙对丙提起诉讼。乙碍于情面予以拒绝。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A.甲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要求丙对相关事项作出说明 

B.甲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丙提起诉讼，要求其赔偿公司损失 

C.甲可以以公司内部监督机制失灵、公司和股东利益严重受损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解散公司 

D.甲可以请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从而退出公司 

 

答案：B 

解析：（1）选项 A：有限责任公司中，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甲持股 8%＜10%）、1/3 以上的董事（甲

非董事）、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甲非监事）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股东会议； 

 

（2）选项 B：公司“董事、高管”侵犯公司利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180 日以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如果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收到股东的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即本题所述情形），

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

损害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选项 C：在本题所述情形下，无需解散公司； 

（4）选项 D：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

权： 

①公司连续 5 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 5 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法律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 

②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 

③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

续的。 

 

5、股东义务 

股东义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资义务，即按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向公司按期足额缴纳出资。 

（2）善意行使股权的义务。 

《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

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3）公司出现解散事由后，股东有组织清算的义务。 

 

【注意】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损害公司

利益；如违反该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解释】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

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

具有关联关系。（如：中石油与国家电网同受“国家”控股，但并非关联关系） 

 

【例-多选题】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义务的有（  ）。 

A.经营管理公司的义务 

B.善意行使股权的义务 

C.出资义务 

D.公司出现解散事由后，组织清算的义务 

 

答案：BCD 

解析：股东义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资义务，即按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向公司按期足额缴纳出资。（选项 C） 

（2）善意行使股权的义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

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选项 B） 

（3）公司出现解散事由后，股东有组织清算的义务。（选项 D） 

 


